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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孙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汉能通新能源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汉能通”）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孙公

司武汉易能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易能通”）；同时，武汉汉能

通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河南中原通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中原通”，武汉易能通和河南中原通，统称为“目标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汉能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999号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9日 

法定代表人：周继锋 

注册资本：2,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汽车充电服务；汽车、汽车充电设备的批发兼零售及

售后服务；汽车零配件、机电设备的制造及批发兼零售；承接政府事务外包、信

息咨询；环境检测与治理；会展服务；分析检测、项目评估与科研报告服务；技

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互联网开发、网络技术开发、信息技术开发、污染治理技术开发、循环



技术开发；再生资源回收、仪器仪表回收与再造；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兼散装

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现场加工批发兼零售；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产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

的销售及寄售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 

1、股东：武汉汉能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 

武汉汉能通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武汉易能通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武汉汉能通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河南中原通注册资本总额

的100%。本次资金来源均为股东自有资金。 

3、工商登记注册情况： 

近日，目标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分别取得了武汉市新洲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兰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

息如下： 

（1）武汉易能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易能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花园村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9日 

法定代表人：滕锦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充电设备、电池、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批发兼零售，

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机动车维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河南中原通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中原通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考县集聚区华梁路东段北侧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日 

法定代表人：黄旭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汽车、汽车充电设备销售，电池、

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机动车维修、汽车充电服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旨在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域范

围，旨在以武汉为中心发展长三角区域、以兰考为基地发展中原地区的新能源汽

车租赁、充电服务、汽车零部件销售等业务，扩大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行业影响

力，将为公司前期与东风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动力电池材料制造——动力电

池生产——新能源动力电池整车制造”的全产业链合作奠定坚实的业务基础，推

动公司完善新能源车用动力电池材料到新能源动力电池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

后端租赁、销售等相关汽车服务全产业链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